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第 158 次行政會紀錄 

時 間：113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臺北校區 3樓 A301 國際會議廳 

主 席：陳清溪 校長 

記 錄：陳乃禎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第157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前次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案由一：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教師評鑑辦法」，提請審議。 

研發處 

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一、辦法第二條第一款第六目：「當

年度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研究計畫案或整合型計畫主持

人，該學年或次學年度得免予評

鑑。」，修正為「執行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案或整合

型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不含

展延)得免予評鑑。」；第二條

第一款第七目：「執行產學計畫

金額 200 萬元以上、或獲技轉金

與權利金總和 100 萬元以上者，

該學年或次學年度得免予評

鑑。」，修正為「執行產學計畫

金額 200 萬元以上、或獲技轉金

與權利金總和 100 萬元以上者，

執行期間(不含展延)得免予評

鑑。」 

二、辦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五目：「評

鑑期間內擔任校內一、二級主管

滿一年…，得不參與評鑑。」，

修正為「評鑑期間內擔任校內

一、二級主管滿半年以上…，得

不參與評鑑。」 

三、「共同評鑑項目-教學類」評分準

則表，修正內容如下： 

(一)「5.全學期參加校外教學研習

會議，每達 2 小時，加 1 分

(至多加 10 分)。需自電子公

文系統填具「研習單(表)」簽

核通過，研習結束後自電子公



   
 

文系統填具「成果報告(表)」

並檢附主辦單位核發之研習證

明行完簽核流程。」，修正為

「5.全學期參加校外教學研習

會議，每達 2 小時，加 1 分

(至多加 10 分)。需至電子公

文系統填具「研習單(表)」簽

核通過，研習結束後至電子公

文系統填具「成果報告(表)」

並檢附主辦單位核發之研習證

明完成簽核程序。」 

(二)「全程參加教務處課程與教學

組舉辦之校內教學研習會議，

每次加 2 分。」，修正為

「全學期參加校內教學研習會

議，每達 2 小時，加 1 分

(至多加 10 分) 。」 

四、「共同評鑑項目-研究與產學類」

評分準則表：「8. 全程參與研發

處舉辦之研習，每次加 2

分。」，本條不予修正，維持現

行之「8. 全程參與研發處舉辦

之研習，每次加 2分(最多 6

分)。」 

五、「共同評鑑項目-輔導與服務類」

評分準則表：「8.擔任資源中心

課業輔導老師每案加 2分。」，

修正為「8.擔任資源中心課業輔

導老師每課程加 2分。」 

六、「共同評鑑項目-協助校務行政相

關工作」評分準則表—「協助校

務行政相關工作」修正如下： 

(一)「 (1)每學期教師兼任行政及

學術正副一級主管，按每學年

共同評鑑項目總分加計 15%-

20%。」，修正為「(1)教師兼

任行政或學術正副一級主管，

按每學年共同評鑑項目總分加

計 15%-20%。」 

(二)「(2)每學期教師兼任二級正

副主管者，按每學年共同評鑑

項目總分加計 10%-15%。」，

修正為「教師兼任二級正副主

管者，按每學年共同評鑑項目

總分加計 10%-15%。」 

(三)「(3) 每學期教師兼任其他行

政主管或行政教師，按每學年

共同評鑑項目總分加計 5%-

10%；行政支援教師加計 1%-



   
 

5%。」，修正為「(3)教師兼任

其他行政主管按每學年共同評

鑑項目總分加計 5%-10%」；

「(4)協行教師按每學年共同

評鑑項目總分加計 1%-5%。」 

(四)「(4)教師兼任二項(含)以上

行政職務者，若經主管同意，

第二項以上行政加分按 20%加

計。」，修正為「(5)教師兼任

二項(含)以上行政職務者，若

經主管同意，第二項以上行政

加分按 20%加計。」 

(五)新增「(6)以上加分最高以

20%為上限。」 

執行情形：已完成修正於 5 月 8 日召

開公聽會，並提案 6 月 5 日校務會議

進行審議。 

案由二：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學術研究倫理規範」，提請審

議。 研發處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13 年 04 月 30 日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臨時動議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軍

訓教官人事評審會設置要點(草

案) ，提請審議。 

學務處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13年 4月 30日完成

陳核校長並公告於軍訓室網頁。 

 

  



   
 

參、業務報告 

 

肆、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由一：「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綜(五)字第 1132100166 號函辦理 

  二、大專校院學校衛生輔導規定，校園傳染病防治辦法（含應變措施等），據以實施各項防疫及監

控措施，需涵蓋下列傳染病：1.登革熱、2.肺結核、3.流感、4.麻疹、5.水痘。經檢視本校

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未列入上述五類傳染病，另針對流程圖內容錯漏部分，同步實施修

訂作業。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1。 

  三、修正辦法於 113 年 4 月 24 日學校衛生委員會議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俟行政會議通過，

擬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 附件順序 

附件 1-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修訂對照表。 

附件 1-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修正後全文。 

附件 1-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修正前全文。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由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周延本校衛生委員會作業與督導機制，擬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衛生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3條，增列副校長為委員。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1。 

  二、修正辦法於 113 年 4 月 24 日學校衛生委員會議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俟行政會議通過，

擬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 附件順序 

附件 2-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對照表。 

附件 2-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全文。 

附件 2-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前全文。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由三：「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膳食衛生管理辦法第 4 條修正，原經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通過，惟主任委員

建議重新參酌修正。 

  二、依據主任委員提議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第 4 條，增列副校

長為膳食衛生委員會委員。修正條文請見附件 3-1。 

  三、修正辦法於 113 年 4 月 24 日膳食衛生委員會議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俟行政會議通過，

擬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 附件順序 

附件 3-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修訂對照表。 

附件 3-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修正後全文。 

附件 3-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修正前全文。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四：「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11 年度學輔經費審查意見修正。 

  二、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提請行政會議審議；俟行政會議通過，擬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本案撤案。 

 

◼ 附件順序 

附件 4-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修訂對照表。 

附件 4-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修正後全文。 

附件 4-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修正前全文。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五：擬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5-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2】，現行條文如【附件 5-3】。 

二、 本辦法修正經行政會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除第三條第一款：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教學發展暨資源中心主任、進修推廣處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華語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當然委

員之任期因職務關係擔任者從其職務任期。」，修正為「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外

語中心主任、華語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之任期因職務關係擔任者從其職務任期。」；第三條第二款： 「選任委員：由校長遴

聘本校南北校區職員、日間部學生及進修部學生各一人為選任委員。另得視校務發展需要，

由校長聘任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校友或家長擔任委員。選任委員任期以一學年為原

則。」，修正為「選任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教師、職員、日間部學生及進修部學生各一人為

選任委員。另得視校務發展需要，由校長聘任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校友或家長擔任

委員。選任委員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 附件順序 

附件 5-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附件 5-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全文。 

附件 5-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前全文。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六：修正「113 年落實開源節流具體措施」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求財務永續發展，達成年度預決算收支平衡，本校曾於 111 年 2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康



   
 

寧大學開源節流實施要點」如附件，並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第 155 次行政會議通過「113 年

落實開源節流具體措施」。 

二、本次行政會議，擬就第 155 次行政會議通過之措施，修正開源措施(一)，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6-1 

三、其餘各項措施，本次行政會議不予修正，原措施如附件 6-2。 

決議：照案通過。 

 

◼ 附件順序 

附件 6-1：「113 年落實開源節流具體措施」修訂對照表。 

附件 6-2：「113 年落實開源節流具體措施」原措施。 

 

伍、臨時動議 

(無) 

陸、主席指示 

(略) 

柒、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附件 1-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條文 說明 

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

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第3條 

傳染病分類(登革熱、肺結核、流

感、麻疹、水痘等)依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公告。 

 

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

園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  

學校發現疑似傳染病個案 

 

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

園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 

排除個案感染 執行單位  

衛保組、衛生單位 

 

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

園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 

衛生局（所）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

衛保組、衛生單位  

 

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

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第3條 

傳染病分類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公告。 

 

 

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園

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  

學校發現疑似傳染病個 

 

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園

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 

排除個案感染 執行單位 衛保組、

衛生單 

 

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園

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 

衛生局（所）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

衛保組、衛生單 

1.新增傳染病五項

疾病分類。 

 

 

 

 

2.補充圖示說明。 

 

 

 

3.補充圖示說明。 

 

 

 

 

4.補充圖示說明。 



   
 

附件 1-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13 年 4 月 24 日衛生委員會議修訂 

第1條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確保校園

環境健康安全，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傳染病防治法」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

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經發現有疑似下列傳染病症狀者，依本辦法進行通報及防治。 

第3條 傳染病分類(登革熱、肺結核、流感、麻疹、水痘等)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 

第4條 各單位之任務與權責 

一、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 

﹙一﹚召集人：校長，於疫情發生時，啟動緊急應變小組，確定疫情處置方針。 

﹙二﹚副召集人：副校長，指揮及協調相關一級單位投入防疫工作，統一對外發佈校內

傳染病防治工作現況與說明校園疫情狀況。 

﹙三﹚執行聯絡人:(副)學務長，聯絡相關一級單位投入防疫工作及執行疫情處置。 

﹙四﹚執行祕書：(副)衛生保健組組長，執行傳染病防治小組決議事項。 

﹙五﹚疫情發佈：由秘書室擬定新聞稿，並由副召集人統一對外發佈校內傳染病防治工

作現況與說明校園疫情狀況。 

二、教務處：依據教育部規定停、復課辦法辦理，擬定本校停課、復課後學校補課、補考

等措施。 

        三、學生事務處 

﹙一﹚衛生保健組 

1.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之規畫、公告與推動。 

2.透過校內系統公告或電子郵件寄發方式，進行傳染病防治之衛生教育宣 

導。 

3.提供醫療服務與諮詢。 

4.配合衛生單位進行個案及其接觸者的調查與隔離檢疫，在保護個人隱私之 

前提下，主動了解個案及其接觸者之情況。 

5.受理疫情通報，彙整全校疫情狀況，並視狀況提議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 

討論疫情防制之道。 

6.協調醫療院所安排個案就醫。 

    7.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校園內散佈。 

       ﹙二﹚生活輔導組 

1.協助學生請假事宜、並掌握全校學生出席狀況。 

2.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並保持聯繫，隨時通報最新處理狀況。 

3.接獲衛保組之傳染病通報後，由宿舍教官與舍監主動調查住宿生是否有生病或與

患病個案有接觸之事實，記錄與追蹤該等學生之健康狀況，若有生病之情事立即

通報健康中心。 

4.若發現集體生病之情況，立即通報衛保組並配合衛生單位調查是否有群聚感染現

象。 

5.住宿生若需隔離時，安排就地隔離或是返家隔離事宜；若有全校停課之情事，安



   
 

排住宿生返鄉或就地隔離之事宜。 

6.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散佈。 

﹙三﹚學生輔導中心：給予協助患病或居家隔離之師生心理支持與輔導。 

﹙四﹚學務處其他組：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四、總務處 

﹙一﹚清潔消毒用品之管理、補充與發放。 

﹙二﹚2.隔離房舍之清潔與消毒、傳染病盛行期間公共場所之消毒。 

﹙三﹚維護本校隔離區之門禁安全與管制人員出入。 

﹙四﹚防疫後就相關設備缺失進行檢討改善。 

五、人事室：辦理教職員工罹病或居家隔離請假事宜並調派代班職工人力。 

六、會計室：編列防疫相關經費預算。 

七、各教學及行政單位： 

﹙一﹚建立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二﹚緊急聯絡人代表與衛保組隨時保持聯繫，掌握所屬教職員工及學生之緊急聯絡方

式，協助衛保組進行疫情之追蹤與調查。 

八、資圖中心： 

﹙一﹚1.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協助防疫工作之資訊整合。 

﹙二﹚發佈疫情相關之緊急公告。 

第 5 條 學校通報：依本校校園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進行通報。 

第 6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修正前全文 

傳染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第5條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確保校園

環境健康安全，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傳染病防治法」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傳染

病防護緊急應變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6條 經發現有疑似下列傳染病症狀者，依本辦法進行通報及防治。 

第7條 傳染病分類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 

第8條 各單位之任務與權責 

一、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 

﹙一﹚召集人：校長，於疫情發生時，啟動緊急應變小組，確定疫情處置方針。 

﹙二﹚副召集人：副校長，指揮及協調相關一級單位投入防疫工作，統一對外發佈校內

傳染病防治工作現況與說明校園疫情狀況。 

﹙三﹚執行聯絡人:(副)學務長，聯絡相關一級單位投入防疫工作及執行疫情處置。 

﹙四﹚執行祕書：(副)衛生保健組組長，執行傳染病防治小組決議事項。 

﹙五﹚疫情發佈：由秘書室擬定新聞稿，並由副召集人統一對外發佈校內傳染病防治工

作現況與說明校園疫情狀況。 

二、教務處：依據教育部規定停、復課辦法辦理，擬定本校停課、復課後學校補課、補考

等措施。 

        三、學生事務處 

﹙一﹚衛生保健組 

1.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之規畫、公告與推動。 

2.透過校內系統公告或電子郵件寄發方式，進行傳染病防治之衛生教育宣 

導。 

3.提供醫療服務與諮詢。 

4.配合衛生單位進行個案及其接觸者的調查與隔離檢疫，在保護個人隱私之 

前提下，主動了解個案及其接觸者之情況。 

5.受理疫情通報，彙整全校疫情狀況，並視狀況提議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 

討論疫情防制之道。 

6.協調醫療院所安排個案就醫。 

    7.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校園內散佈。 

  



   
 

       ﹙二﹚生活輔導組 

1.協助學生請假事宜、並掌握全校學生出席狀況。 

2.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並保持聯繫，隨時通報最新處理狀況。 

3.接獲衛保組之傳染病通報後，由宿舍教官與舍監主動調查住宿生是否有生病或與

患病個案有接觸之事實，記錄與追蹤該等學生之健康狀況，若有生病之情事立即

通報健康中心。 

4.若發現集體生病之情況，立即通報衛保組並配合衛生單位調查是否有群聚感染現

象。 

5.住宿生若需隔離時，安排就地隔離或是返家隔離事宜；若有全校停課之情事，安

排住宿生返鄉或就地隔離之事宜。 

6.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散佈。 

﹙三﹚學生輔導中心：給予協助患病或居家隔離之師生心理支持與輔導。 

﹙四﹚學務處其他組：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四、總務處 

﹙一﹚清潔消毒用品之管理、補充與發放。 

﹙二﹚2.隔離房舍之清潔與消毒、傳染病盛行期間公共場所之消毒。 

﹙三﹚維護本校隔離區之門禁安全與管制人員出入。 

﹙四﹚防疫後就相關設備缺失進行檢討改善。 

五、人事室：辦理教職員工罹病或居家隔離請假事宜並調派代班職工人力。 

六、會計室：編列防疫相關經費預算。 

七、各教學及行政單位： 

﹙一﹚建立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二﹚緊急聯絡人代表與衛保組隨時保持聯繫，掌握所屬教職員工及學生之緊急聯絡方

式，協助衛保組進行疫情之追蹤與調查。 

八、資圖中心： 

﹙一﹚1.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協助防疫工作之資訊整合。 

﹙二﹚發佈疫情相關之緊急公告。 

第 5 條 學校通報：依本校校園傳染病個案通報流程圖進行通報。 

第 6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2-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委員若干人，由校長聘請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體育室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學院

院長、總務處事務組、環安衛中

心、學務處生輔組、衛保組組長

及各系(科)學會會長推選學生代 

表學生代表 2~3 人。以上人員，

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委

員若干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體育室主任、資訊

暨圖書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總務處事務組、

環安衛中心、學務處生輔組、衛保

組組長及各系(科)學會會長推選學

生代 表學生代表 2~3 人。以上人

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1.依主任委員提

議。 



   
 

附件 2-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04 年9 月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104 年9 月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105 年1 月13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113年 4 月24 日衛生委員會議修訂 

 

第 1 條 為強化本校衛生工作，促進全體師生健康，特設置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2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校衛生工作計劃之審議、督導與考核。 

        二、本校教職員工衛生保健服務工作之推動。 

        三、本校衛生教育與健康輔導之推廣。 

        四、本校環境衛生之協調建議與督導。 

        五、其他有關本校衛生工作事宜。 

第 3 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若干人，由校長聘請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體育室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總務處事務

組、環安衛中心、學務處生輔組、衛保組組長及各系(科)學會會長推選學生代 表學生代表 

2~3 人。以上人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第 4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如有重大議案得召開跨校區會

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為通過。 

第 5 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衛生保健組組長為執行秘書，得視需要請有關人員列

席；主任委員因事未克主持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中一人代理擔任之。 

第 6 條 本委員會議決之事項送請本校相關單位分別執行之。 

第 7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2-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04 年9 月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104 年9 月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105 年1 月13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1 條 為強化本校衛生工作，促進全體師生健康，特設置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2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校衛生工作計劃之審議、督導與考核。 

        二、本校教職員工衛生保健服務工作之推動。 

        三、本校衛生教育與健康輔導之推廣。 

        四、本校環境衛生之協調建議與督導。 

        五、其他有關本校衛生工作事宜。 

第 3 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若干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體育

室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總務處事務組、環安衛

中心、學務處生輔組、衛保組組長及各系(科)學會會長推選學生代 表學生代表 2~3 人。

以上人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第 4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如有重大議案得召 

        開跨校區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為通過。 

第 5 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衛生保健組組長為執行秘書，得視需要請有關人員列

席；主任委員因事未克主持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中一人代理擔任之。 

第 6 條 本委員會議決之事項送請本校相關單位分別執行之。 

第 7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3-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4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 第4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一、依據主任委員提 

人，由校長室校長兼任。由校長 由校長室校長兼任。由校長聘請教 議增列副校長為膳食 

聘請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會計室 衛生委員會委員。 

總務長、會計室主任、資訊及圖 主任、資訊及圖書中心主任、各學  

書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事務 院院長、 事務組組長、環安衛中  

組組長、環安衛中心代表、生輔 心代表、生輔組組長、衛保組組長  

組組長、衛保組組長及各系(科) 及各系(科) 學會會長推選學生代  

學會會長推選學生代表 2~3 人。 表 2~3 人。執行秘書由衛保組組  

執行秘書由衛保組組長兼任。以 長兼任。以 上人員，任期一年，  

上人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 均為無給職，若該單位無設置副主  

職，若該單位無設置副主管時， 管時，以該單位推派成員為代表。  

以該單位推派成員為代表。   

 

 

 

 

  



   
 

附件 3-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膳食衛生管理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民

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5 年 1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訂民國 110年

10月 27日行政會議修訂民國 113 年 o 月

oo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1 條 為加強管理本校膳食衛生，以確保學生及教職員工身體之健康，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

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22 條及教育部頒行之「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

衛生管理辦法」等法規訂定之。 

第 3 條 為落實執行本辦法，應設置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推動本校膳食衛生管理工作。 

第 4 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室校長兼任。由校長聘請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會計室主任、資訊及圖書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事務組組長、環安衛中心

代表、生輔組組長、衛保組組長及各系(科) 學會會長推選學生代表 2~3人。執行秘

書由衛保組組長兼任。以上人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若該單位無設置副主管時，

以該單位推派成員為代表。 

第 5 條 本會管理項目如下： 

一、餐飲之衛生、營養之規劃、教育及宣導事項。 

二、餐飲衛生安全之維護事項。 

三、餐飲場所之衛生管理事項。 

四、審核餐飲從業人員健康檢查之鑑定。 

第 6 條 本會設膳食督導委員一人，由校長自全校教職員工中遴選符合具有營養師執照者或大專

校院餐飲、食品、營養、生活應用、醫事、公共衛生等相關科、系、所畢業，並曾修

習餐飲衛生相關課程至少二學分者，或具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人員資格者擔任之

中一人擔任。各項職責由主任委員指定本會委員分別負責，依本校行政單位組織推展

工作。 

第 7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

出席委員過半數為通過。 

第 8 條 依據實際作業需要，膳食衛生委員會應聘任相關背景之教職員或社團成員擔任餐廳檢查

人員，其任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 

第 9 條 餐廳檢查人員由衛保組排定輪值，執行本校餐廳衛生之檢查。檢查所見缺失應通知在場

業者改善並簽名確認，檢查完畢即繳回衛保彙整呈閱後，由事務組依合約處理。 

第 10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3-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膳食衛生管理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民國 105

年 1月 13日行政會議修訂民國 110年 10

月 27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1 條 為加強管理本校膳食衛生，以確保學生及教職員工身體之健康，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

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22 條及教育部頒行之「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

衛生管理辦法」等法規訂定之。 

第 3 條 為落實執行本辦法，應設置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膳食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推動本校膳食衛生管理工作。 

第 4 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室校長兼任。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會計室主任、資訊及圖書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事務組組長、環安衛中心代表、生

輔組組長、衛保組組長及各系(科) 學會會長推選學生代表 2~3 人。執行秘書由衛保

組組長兼任。以上人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若該單位無設置副主管時，以該單

位推派成員為代表。 

第 5 條 本會管理項目如下： 

一、餐飲之衛生、營養之規劃、教育及宣導事項。 

二、餐飲衛生安全之維護事項。 

三、餐飲場所之衛生管理事項。 

四、審核餐飲從業人員健康檢查之鑑定。 

第 6 條 本會設膳食督導委員一人，由校長自全校教職員工中遴選符合具有營養師執照者或大專

校院餐飲、食品、營養、生活應用、醫事、公共衛生等相關科、系、所畢業，並曾修

習餐飲衛生相關課程至少二學分者，或具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人員資格者擔任之

中一人擔任。各項職責由主任委員指定本會委員分別負責，依本校行政單位組織推展

工作。 

第 7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

出席委員過半數為通過。 

第 8 條 依據實際作業需要，膳食衛生委員會應聘任相關背景之教職員或社團成員擔任餐廳檢查

人員，其任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 

第 9 條 餐廳檢查人員由衛保組排定輪值，執行本校餐廳衛生之檢查。檢查所見缺失應通知在

場業者改善並簽名確認，檢查完畢即繳回衛保彙整呈閱後，由事務組依合約處 理。 

第 10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4-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第 12 條 每學期發給指導老師費

用一次，依實際指導次數核發指

導老師費用，每次 500 元，每學

期最多給付 10 次為原則。 

第 12 條 指導老師發放金額：依

學校核定預算額度支給。 

依111年度學輔經費審查意見修

正。 



   
 

附件 4-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OOO 年 O 月 O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依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四章第二十五條，特訂定「康

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社團得依據本辦法，聘任校內外人員擔任內聘指導老師，並依專業需求聘任具專業領域之專

技人士擔任。 

第 3 條 聘任類別分下列二種： 

一、內聘指導老師：係指本校教職員。 

二、外聘指導老師：係指非本校教職員之專家學者或技藝指導老師。 

第 4 條 聘任社團內外聘指導老師，應繳交社團指導老師資料表，並配合簽署無性侵害犯罪紀錄證明

書。外聘之指導老師需另檢附專業技藝相關證照或最高學經歷證明影本。 

第 5 條 社團須於每學年開學前將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含所需文件送至課外活動組彙， 提報學生

社團輔導委員會同意後，簽請校長核發社團指導老師聘書。 

第二章 內聘指導老師 

第 6 條 內聘指導老師資格及聘期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 

二、聘期以學年度為任期，得連任之。 

第 7 條 內聘指導老師工作職掌如下： 

一、填妥並繳交指導老師資料卡。 

二、協助並與學生共同擬定社團指導計畫。 

三、指導社團申辦活動並出席各項學生社團活動。 

四、評估社團各幹部之服務績效。 

五、參加內聘指導老師研習營、座談會及臨時會。 



   
 

六、帶領社團參加校外活動，並負責學生之安全與紀律；若指導老師不克親自帶隊， 得由指

導老師推薦適當人員代理。 

七、帶領該社團全力配合或支援學校重大活動。 

八、列席該社團會議。 

九、簽證社團移交清冊  

十、輔導社團出版刊物。 

十一、輔導社團社務及經費之運作。 

十二、適當處理社團活動期間所遇之重大意外事件，並儘速通報學校。 

第 8 條 內聘指導老師聘任作業方式如下： 

一、每一社團聘任一位指導老師，每位指導老師最多以指導二個社團為原則。 

二、內聘指導老師於聘任期間若因故無法繼續指導，須於一個月前提出辭職書，但必須先與

社長協調接任指導老師人選，並報請學務處備查；接任之指導老師若任期超過學期 1/2，另由

活動組簽請校長補發聘書。 

第三章 外 聘 指 導 老 師 

第 9 條 外聘指導老師資格及聘期如下： 

一、專業領域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並具社團教學熱忱與能力者。 

二、聘期以學年度為任期，得連任之。 

第 10 條 外聘指導老師工作職掌如下： 

一、按預定教學進度指導學生進行專業技藝之學習。 

二、每次上課之點名、秩序及環境之督導。 

三、填寫社團教學記錄。  

四、每學期至少上社十週。 

第 11 條 外聘指導老師聘請辦法如下： 

一、社團得依所屬性質及課程需求，推薦具備相關專業素養，人格操守端正之校外人士擔任

社團外聘指導老師。 

二、每一社團以補助一位外聘指導老師為限。若有其他特殊情事者，另行簽請核准。 

第四章 經費及會計 



   
 

第 12 條 每學期發給指導老師費用一次，依實際指導次數核發指導老師費用，每次 500 元，每學期最

多給付 10 次為原則。 

第 13 條 內外聘指導老師，如同時指導兩個社團，得支領兩個社團之指導費。 

第 14 條 若社團中途解散、倒社，內聘指導老師指導費將視情節予以發給。外聘指導老師指導費，將

依社團解散公告張貼日前之實際授課時數計算。 

第 15 條 金額發給方式：社長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兩週檢送領款收據及社團教學記錄簿送課外活動組彙

整，經學務長核可後，由學校撥付指定金融帳戶。 

第 16 條 若有其他特殊貢獻者，將另行簽請獎勵。 

第五章 附則 

第 17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8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4-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依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四章第二十五條，特訂定「康

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社團得依據本辦法，聘任校內外人員擔任內聘指導老師，並依專業需求聘任具專業領域之專

技人士擔任。 

第 3 條 聘任類別分下列二種： 

一、內聘指導老師：係指本校教職員。 

二、外聘指導老師：係指非本校教職員之專家學者或技藝指導老師。 

第 4 條 聘任社團內外聘指導老師，應繳交社團指導老師資料表，並配合簽署無性侵害犯罪紀錄證明

書。外聘之指導老師需另檢附專業技藝相關證照或最高學經歷證明影本。 

第 5 條 社團須於每學年開學前將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含所需文件送至課外活動組彙， 提報學生

社團輔導委員會同意後，簽請校長核發社團指導老師聘書。 

第二章 內聘指導老師 

第 6 條 內聘指導老師資格及聘期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 

二、聘期以學年度為任期，得連任之。 

第 7 條 內聘指導老師工作職掌如下： 

一、填妥並繳交指導老師資料卡。 

二、協助並與學生共同擬定社團指導計畫。 

三、指導社團申辦活動並出席各項學生社團活動。 

四、評估社團各幹部之服務績效。 

五、參加內聘指導老師研習營、座談會及臨時會。 

六、帶領社團參加校外活動，並負責學生之安全與紀律；若指導老師不克親自帶隊， 得由指

導老師推薦適當人員代理。 



   
 

七、帶領該社團全力配合或支援學校重大活動。 

八、列席該社團會議。 

九、簽證社團移交清冊  

十、輔導社團出版刊物。 

十一、輔導社團社務及經費之運作。 

十二、適當處理社團活動期間所遇之重大意外事件，並儘速通報學校。 

第 8 條 內聘指導老師聘任作業方式如下： 

一、每一社團聘任一位指導老師，每位指導老師最多以指導二個社團為原則。 

二、內聘指導老師於聘任期間若因故無法繼續指導，須於一個月前提出辭職書，但必須先與

社長協調接任指導老師人選，並報請學務處備查；接任之指導老師若任期超過學期 1/2，另由

活動組簽請校長補發聘書。 

第三章 外 聘 指 導 老 師 

第 9 條 外聘指導老師資格及聘期如下： 

一、專業領域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並具社團教學熱忱與能力者。二、聘期以學年度為任期，

得連任之。 

第 10 條 外聘指導老師工作職掌如下： 

一、按預定教學進度指導學生進行專業技藝之學習。 

二、每次上課之點名、秩序及環境之督導。 

三、填寫社團教學記錄。 四、每學期至少上社十週。 

第 11 條 外聘指導老師聘請辦法如下： 

一、社團得依所屬性質及課程需求，推薦具備相關專業素養，人格操守端正之校外人士擔任

社團外聘指導老師。 

二、每一社團以補助一位外聘指導老師為限。若有其他特殊情事者，另行簽請核准。 

第四章 經費及會計 

第 12 條 指導老師發放金額：依學校核定預算額度支給。 

第 13 條 內外聘指導老師，如同時指導兩個社團，得支領兩個社團之指導費。 

第 14 條 若社團中途解散、倒社，內聘指導老師指導費將視情節予以發給。外聘指導老師指導費，將

依社團解散公告張貼日前之實際授課時數計算。 



   
 

第 15 條 金額發給方式：社長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兩週檢送領款收據及社團教學記錄簿送課外活動組彙

整，經學務長核可後，由學校撥付指定金融帳戶。 

第 16 條 若有其他特殊貢獻者，將另行簽請獎勵。 

第五章 附則 

第 17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8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5-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3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織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進修推廣處主

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

任、外語中心主任、華

語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會計室主任、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

院長。當然委員之任期

因職務關係擔任者從其

職務任期。 

二、 選任委員：由校長遴聘

本校南北校區職員、日

間部學生及進修部學生

各一人為選任委員。另

得視校務發展需要，由

校長聘任校外學者專

家、產業界人士、校友

或家長擔任委員。選任

委員任期以一學年為原

則。 

第3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織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教學發展暨資源中心

主任、進修推廣處主任、

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外

語中心主任、華語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

長。當然委員之任期因職

務關係擔任者從其職務任

期。 

二、 選任委員：由校長遴聘本

校南北校區職員、日間部

學生及進修部學生各一人

為選任委員。另得視校務

發展需要，由校長聘任校

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人

士、校友或家長擔任委

員。選任委員任期以一學

年為原則。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

修正 



   
 

附件 5-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訂 

民國 112 年 3 月 15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13 年 月 日行政會議訂定 

第1條  為研議、擬定校務發展等事宜，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設置「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2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審議校務發展相關事宜。 

二、 審議各學術單位發展相關事宜。 

三、 審議所、系、科及學制招生總量增調相關事宜。 

四、 研擬鈞長指示事項或其他相關事宜。 

第3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織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教學發

展暨資源中心主任、進修推廣處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華語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

長。當然委員之任期因職務關係擔任者從其職務任期。 

二、 選任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南北校區職員、日間部學生及進修部學生各一人為選任

委員。另得視校務發展需要，由校長聘任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校友或家長

擔任委員。選任委員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 

第4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研發長兼任之，負責推

動本委員會相關工作。 

第5條  本委員會得邀請相關人員成立任務編組，並視需要於會中列席說明。 

第6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學期中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7條  本委員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各項議案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表

決為通過。 

第8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5-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12 年 3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訂 

第 1 條 為研議、擬定校務發展等事宜，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設置「康寧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2 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審議校務發展相關事宜。 

二、 審議各學術單位發展相關事宜。 

三、 審議所、系、科及學制招生總量增調相關事宜。 

四、 研擬鈞長指示事項或其他相關事宜。 

第 3 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織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教學

發展暨資源中心主任、進修推廣處主任、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

華語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

學院院長。當然委員之任期因職務關係擔任者從其職務任期。 

二、 選任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南北校區職員、日間部學生及進修部學生各一人為選

任委員。另得視校務發展需要，由校長聘任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校友或

家長擔任委員。選任委員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 

第 4 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研發長兼任之，負責推

動本委員會相關工作。 

第 5 條 本委員會得邀請相關人員成立任務編組，並視需要於會中列席說明。 

第 6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學期中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 7 條 本委員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各項議案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表

決為通過。 

第 8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6-1 

開源節流措施修正對照表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說明 

(一)教師在研究、產學合作、捐

款、募款、其他等收入，合計每

人每年至少 20 萬元為基準，但

不包括推廣教育收入。 

(一)教師在研究、產學合作、

捐款、募款、其他等收入，其

中一項，每人每年至少 20 萬元

為基準，但不包括推廣教育收

入。 

修正措施內容文字，將其中一

項修正為合計。 

 

  



   
 

附件 6-2 

「113 年落實開源節流具體措施」 

112 年 12 月 27 日第 15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求財務永續發展，達成年度預決算收支平衡，本校已於 111年 2月 23日行政會議通過

「康寧大學開源節流實施要點」如附件。 

二、 在開源方面將落實下列措施: 

(一)教師在研究、產學合作、捐款、募款、其他等收入，其中一項，每人每年至少 20萬元

為基準，但不包括推廣教育收入。 

(二)爭取校外競爭型各項計畫經費補助款，各學術單位及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研發

處、總務處、國際處、資圖中心、臺南校區)每年各單位至少負責 100萬元額度。(私

校獎補款、高教深耕、身心障礙學生、創新人力、專兼任人力、訓輔學生事務、校友

就業服務、心理健康促進、健康促進等計劃除外) 

(三)推廣教育收入:推廣教育中心統籌，中心自行規劃之營收至少 400 萬元，各學術單位規

劃辦理之營收至少 200萬元。 

(四)場地設備租借及其他等收入，其金額歸屬引介人員。 

三、 113學年度各單位預算縮減 10%編列。 

四、 各單位年度開源項目，定期追蹤執行成效，執行成效良好者，有功人員給予敘獎或獎金。 

 

 


